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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童玩耍时受伤
幼儿园应否担责

以案说法

  □记者 李宛遥 报道
　　本报讯 “现就该单位财务制度
及管理方面存在的一些问题提出建
议，希望引起重视并加以改进……”近
日，黄岛区（西海岸新区）人民检察院
举行了检察建议宣告送达。其中一份
检察建议源起一起企业员工涉嫌挪用
资金、挪用公款案件。
　　日前，区检察院第一检察部在办理
某企业员工涉嫌挪用资金、挪用公款案
时发现，被害单位存在财务管理制度不
够健全、内部审计流于形式等问题。

“经研究向该单位提出如下检察建议：
完善企业财务制度，健全完善制约严
密、职责明确的制约性财务管理制度；
完善内部监督检查制度，不定期对财
务进行审计、检查；加强对相关人员的

警示教育引导，提升其职业道德、法律
意识，筑牢廉洁防线……”为助力企业
提升规范管理水平，区检察院通过举
行检察建议宣告送达仪式，将检察建
议书送到了被建议单位代表手中。
　　“感谢检察机关延伸服务、提出建
议，我们一定认真研究分析，采取有力
举措及时整改反馈。”该企业代表在接
过检察建议时表示。
　　“检察建议是法律监督活动的基
本载体，更是检察机关参与社会治理
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的重要手段。”区
检察院相关负责人介绍，在执法办案
过程中，检察官通过送达检察建议，建
议有关单位完善制度，加强内部制约、
监督，正确实施法律法规，完善社会管
理、服务，预防减少违法犯罪、维护社
会公益等，“被建议单位若对检察建议
无异议，应于两个月内书面反馈采纳
和落实情况。”

　　据介绍，同日送达的另一份检察
建议关注的是食品安全问题。“第二检
察部在办理某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
品案件时发现，在对养殖场抽检的鸡
蛋中均检测出禁止添加成分。”该负责
人说，这暴露出监管部门在养殖户违
规用药监管、食品安全宣传工作等方
面存在薄弱环节。
　　为助力提升食品安全质量，严厉
打击蛋鸡养殖过程中非法添加违禁药
物等行为，区检察院依据相关规定向
监管部门提出开展专项整治行动、强
化抽样检测工作、固定违规用药证据、
加强法规宣传的检察建议。
　　作为人民监督员列席的山东雅圣
律师事务所主任宋成宝表示，检察机
关更新司法办案理念，强化司法治理
效能，结合办案发现问题，向相关单位
提出检察建议，有助于推动社会综合
治理现代化。

　　□本报记者 李宛遥
　　本报通讯员 王一 

　　学校是孩子们汲取知识、茁壮
成长的地方，校园安全至关重要。
不久前，区法院审理了一起校园人
身损害赔偿纠纷，一名6岁幼童在操
场玩耍时不慎发生意外摔伤。孩子
在幼儿园受伤，家长觉得园方没尽
到看护责任，园方则认为自己“很无
辜”。那么，孩子在幼儿园受伤，责
任该如何划分？

孩子在校摔伤
家长起诉索赔

　　6岁的乐乐（化名）在新区某幼
儿园大班就读，一天午餐后，老师带
领孩子们在操场上运动，乐乐在玩
跷跷板时不慎掉下来摔伤，老师立
即联系家长并将乐乐送医诊治。经
诊断，乐乐属于右侧肱骨外髁骨折，
经鉴定为伤残九级。乐乐家长认为
孩子受伤是由学校监管不力造成，
幼儿园应负全责，于是将学校诉至
法院，要求赔偿护理费、交通费、残
疾赔偿金、精神损害抚慰金等共计
20万元。
　　对于乐乐家长的主张，被告幼
儿园表示不认可，辩称乐乐虽系在
幼儿园受伤，但事发突然，老师来不
及阻止，且事发场地为草坪没有障
碍物，不存在安全隐患。乐乐受伤
后学校第一时间联系家长，并陪同
到医院治疗，垫付全部医疗费用。
学校已经尽了教育管理职责，本次
事故属于意外事故，学校不存在过
错，不应承担赔偿责任。

举证责任倒置
校方应当担责

　　对于乐乐人身损害事故的发
生，学校是否尽到教育管理责任，双
方意见不一、争执不下。
　　法院经审理认为，无民事行为
能力人在幼儿园、学校或者其他教
育机构学习、生活期间受到人身损
害的，幼儿园、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
构应当承担责任，但能够证明尽到
教育、管理职责的，不承担责任。本
案原告在人身损害事故发生时为6
岁，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原告的人
身损害事故是在被告学校生活、学
习期间发生，应由被告承担证明其
已尽到教育、管理职责的责任。但
被告未能举证证明，故法院推定被
告存在过错，应承担原告损失的全
部赔偿责任。

■法官说法
　　校园安全直接关系到青少年学
生能否健康成长，关系到千千万万
个家庭的幸福，学生在校就读期间，
幼儿园、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负
有安全保障义务。根据我国法律规
定，对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在校受到
人身损害的，实行过错推定原则，由
学校对其尽到教育、管理和保护义
务承担举证责任，不能举证的承担
赔偿责任。法官提醒，学校应当切
实承担起教育管理和安全保障职
责，防微杜渐，为孩子撑起保护伞。

一份检察建议助企业“堵漏”
区检察院宣告送达检察建议，将检察监督职能转化为司法治理效能

一封感谢信背后的故事
区法院办案法官通过背对背调解促当事人异地达成和解

惠民法治

慕名来新区买房
不料却打起官司

　　2019年底，一对北京的退
休老夫妇听闻青岛西海岸新
区景色优美，环境宜人，便来
到西海岸打算购置一套房产，
以供度假养老。
　　很快，两位老人选好了楼
盘，看好了房子，签了房屋预
售合同，并交了定金和首付
款，两人办完相关手续便回到
了北京。然而，事情却没有想
象中顺利，在后期与开发商交
涉的过程中，双方发生纠纷，
老夫妇提出退款退房被拒后，
于今年1月，将某房地产公司
诉至区法院。

办案因疫情受阻
误会重重惹来上访

案件起诉到区法院

后，恰逢新冠肺炎疫情来袭，
当事人不能来法院开庭，为办
案带来了困难。对此，区法院
迅速启动互联网庭审，当事人
只需按要求登陆系统，在家也
可“云开庭”。办案法官魏来
第一时间对该案进行了排期
开庭，并安排法官助理联系原
告夫妇，详细告知其操作方
法。然而，老人不会使用智能
手机和电脑，多次预约开庭都
无法进行下去，无奈之下，魏
来只得征求其意见，待疫情防
控形势好转后及时开庭处理。
　　受疫情影响，开庭一再延
期。时间久了，老夫妇开始心
生疑虑，怀疑法院和法官地方
保护，偏袒被告，便向有关领
导写信上访反映情况。

法官搭起便民桥
促当事人异地和解

　　魏来得知信访情况后，再
次电话联系老人说明原因，并

听取了老人的诉求。考虑到
老人异地诉讼的不易和急迫
心情，魏来决定直接通过背对
背调解的方式先行处理。一
边电话通知被告公司前来调
解，摆事实、讲道理，耐心做工
作，另一边及时通过电话与老
夫妇沟通，缓和各方矛盾。经
过多番耐心调解，双方当事人
同意达成调解协议。
　　8月，魏来根据调解意见
先后将调解笔录和调解书以
邮寄方式寄给原告夫妇确认
签字，案件以调解方式结案。
在整个办案过程中，原告夫妇
不仅没有往区法院跑一次，也
未使用互联网庭审，案件顺利
办理完结，两位老人特意寄来
感谢信。
　　近年来，区法院牢固树立
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将
人民群众需求作为一切工作
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断创新
完善审判机制，全力满足群众
多元司法需求，用真情传递司
法温暖，增强了人民群众的司
法获得感，树立了新时代人民
法院良好形象。

　　□本报记者 李宛遥 本报通讯员 王一

　　“感谢法院领导、承办法官对法律的坚守。”近日，黄岛
区（西海岸新区）人民法院民一庭办案法官魏来收到一封从
北京寄来的感谢信，信中如此写道。没有华丽的辞藻，信里
却盛满了发自肺腑的感谢之情。这封感谢信背后究竟有着
什么样的故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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